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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电力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文件 
 

科研院〔2021〕2 号 
 

三峡华电智慧电站技术创新中心项目实施细则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促进华北电力大学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

校企合作的开展，规范三峡华电智慧电站技术创新中心项目管

理，依据《华北电力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（华电校财〔2016〕

28 号）、《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科技项目管理办法》和

《三峡华电智慧电站技术创新中心联合共建协议》等规定，特制

订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中项目是指由华北电力大学与中国长江三峡

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成立的“三峡华电智慧电站技术创新中心”（以

下简称“创新中心”）所承担的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的科

研项目。 

第三条 创新中心设立专责来负责项目的执行管理，主要职

责包括项目过程管理和经费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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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项目过程管理 

第四条 按照项目合同要求，创新中心组织课题负责人在每

年 5 月底和 11 月底之前向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创新

部报送课题进展报告和进度完成情况表。 

第五条 项目执行期内，创新中心定期组织项目协调会（原

则上每周一次）；创新中心在项目启动、中期、结题前组织校内

外专家对项目和课题进展情况进行督导和评议，重点考察课题主

要研究内容和阶段性指标完成程度。 

第六条 在科研成果验收时间前 30天，课题负责人应按照相

关要求向创新中心提交技术报告（送审稿），由中国长江三峡集

团有限公司科技创新部组织项目整体验收。 

第七条 项目验收后 7 天内，课题负责人按验收意见修改完

善专题报告，并将所有结题验收材料按规定报送中国长江三峡集

团有限公司科技创新部和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院。 

第三章 项目经费管理 

第八条 项目经费按照项目合同科目执行，采用集中使用与

分布使用相结合的原则。其中合同预算科目中人工费由创新中心

按研究人员薪酬标准集中发放，其他费用按到款比例分配给各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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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组直接使用。 

第九条 项目管理费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提取，覆盖大学管

理费、资源补偿费、二级单位科研发展基金和项目运行费。 

第十条 人工费按项目预算执行。在经费预算允许的范围内，

具体发放标准见附件。项目研究人员人工费每半年发放一次，由

各课题负责人向项目负责人确认发放名单。 

第十一条 参与项目的研究生统一劳务费发放标准，由各课

题分别执行。发放标准为：博士研究生原则不超过 3000 元/人月，

硕士研究生原则上不超过 1500元/人月。 

第十二条 项目经费预算经批准后应严格执行，原则上不予

调整。因科研工作实际确需调整的，在项目预算总额不变的情况

下，应按照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预算调整程序调整预算，

待预算调整申请批复后，，报科研院审定并在财务处、审计处备

案。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。本办法与国

家有关规定不一致的，遵从国家规定。 

附件：实验室相关人员劳务费发放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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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人员类别 发放标准（税前） 

1 课题负责人 1.5 万元/人月 

2 任务负责人 1.2 万元/人月 

3 课题骨干教授/副教授 8000元/人月 

4 课题骨干讲师/博士后 5000元/人月 

5 项目专责 5000元/人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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